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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呼和浩特市
第二十四批19件群众信访举报件办理情况

截至5月4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市举报案件共25批次共409件（来电379件，来信30件）。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的工作要求，目前，我市已对第二十四批19件信访案件进行调查处

理，已办结15件、阶段性办结4件，未办结0件，责令整改1家。其他案件将持续按照自治区生态环保督察组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四批 2024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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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内容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县盛乐镇哈拉沁村村
南，自家的 4亩地几年前
被倒入了建筑垃圾，目前
依然在倒。

举报人对答复结果
不满意：1.大唐和林格尔
风力发电项目违规占用
耕地，当地调查部门没有
联系当事人，单方面办
结。2. 答复称深沟已经
回填，满足复耕条件，与
实际不符，希望出具相关
标准，没有公示。3.答复
称调查为 0.23亩，并没有
实际测量，实际应为6亩，
与实际不符。4. 答复中
河道情况反馈不属于县
自然资源局管，到底归谁
管，也没有具体给出结
论，对县自然资源局的调
查不认可。

呼和浩特市和林格
尔县盛乐镇一家村村民
反映：高建路桥工程有限
公司环保沥青拌合站，建
设在西北方向林地内，批
的是固废手续，但是现在
是沥青拌合站，批建不
符，工作过程中有粉尘，
化学气体，污染环境。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光明路四合兴小区东区
居民反映：小区北侧有一
座车库大院，院内长期堆
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
常年无人清理；南侧呼铁
三小院内正在进行地下
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尘土
飞扬，管理混乱，严重影
响周边居民生活。

呼和浩特市回民区
锡林路海亮广场东侧停
车场挨着居民楼开了夜
市，堵车堵得大晚上噪声
严重，地面到处是垃圾、
油乎乎的。

举报人反映对呼和
浩特市赛罕区新营子村
砂料场处理结果不满意，
目前仅用绿网覆盖处理，
仍存在扬尘问题。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大和百汇之星小区生活
垃圾成堆，臭气熏天，影
响环境。

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金河镇四间房村紧挨102
省道，道路两边有绿化
带，种植的松树，已经长
了十来年了，近期忽然开
始有人把松树全部挖掉
作为废弃垃圾处理了。

1、呼和浩特市赛罕
区乌兰察布东街乐汤汇
下面堆放有很多建筑垃
圾和生活垃圾，已经好多
年了。2、黑兰布塔巷有个
巴勒介酒吧，晚上唱歌噪
声较大，扰民严重。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台阁牧镇台阁牧村

“半点利超市”房后，原有
一条村内道路，几年前突
然被堆放了很多建筑垃
圾，随后生活垃圾也被堆
放在此，臭气熏天，居民
出行受阻。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毕克齐镇上十里村
新国道北，近一两年有人
每天晚上在林地上偷挖
砂石料。

1. 呼和浩特市土默
特左旗毕克齐镇大里堡
村与上十里村，约数百亩
耕地用于倾倒粉煤灰，导
致 80余户村民分产到户
的责任田被严重破坏。2.村民曾去自然资源
局查询“三调”数据为建设
用地，但“二调”图纸显示
为水浇地和草地，而且80
余户村民手中持有该地块
分产到户的台账，未经村
民同意，违法变更土地用
途，蓄意破坏耕地。

呼和浩特市土默特
左旗善岱镇沙梁村里有
两个砂场（1个在旧信用
社院里，1个在村西悠然
牧场边上），有洗砂工艺，
两个砂场扬尘严重，物料
未苫盖，无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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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24年5月1日，经和林格尔县盛乐镇政府现场核查。该村村民赵某某与云某某因该地块的权属问题存在争议，赵某
某为占住该地块于2024年初在此地块约4亩地上倾倒了150立方米的建筑垃圾，未造成耕地层损坏，不影响下一步耕种。

2024年4月21日，经和林格尔县自然资源局、羊群沟乡人民政府现场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1）“大唐和林格尔风力发电项目违规占用耕地，当地调查部门没有联系当事人，单方面办结”问题，不属实。该项目已

取得永久性用地和临时用地批复，分别是《关于蒙西托克托外送200万千瓦风光项目（大唐和林格尔风力发电项目）建设用
地的批复》（内政土发〔2023〕596号）和《关于同意蒙西托克托外送200万千瓦风光项目（大唐和林格尔风力发电项目）临时用
地的批复》（呼自然资临批字〔2023〕2号），不存在违规占用耕地的情况。2024年4月21日，县自然资源局会同羊群沟乡综合
执法局、三波罗村村委会进行实地调查，村干部联系到投诉人宿某换，宿某换带领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调查取证，不存在没有
联系当事人，单方面办结情况。

（2）“答复称深沟已经回填，满足复耕条件，与实际不符，希望出具相关标准，没有公示”问题，部分属实。经实地调查核
实，该深沟宽5米，长30米，深1.5米，为大唐和林格尔县新能源有限公司用于填埋电缆所挖，该公司在施工前均告知宿某换
并签订土地征收协议，宿某换同意并领取了补偿款。大唐和林格尔新能源有限公司按照大唐和林格尔县新能源有限公司
和村民（包括宿某换）签订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流转期限2022年9月1日至2024年9月1日，目前该宗地仍在流
转期限内。因电缆现已铺设完成，并进行了原土回填。按照《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大唐和林格尔新能源有限公
司负责在施工结束后一年内将临时用地恢复土地至原有属性且具备使用条件，由于目前仍在临时用地使用期限内，使用期
限到期后，大唐和林格尔新能源有限公司将在县农牧局监督指导下，聘请专业第三方公司，按照土地复垦相关标准，统一进
行耕地复垦并组织专家验收，验收合格后进行公示。

（3）“答复称调查为0.23亩，并没有实际测量，实际应为6亩，与实际不符”问题，不属实。2024年4月21日，县自然资源
局、新意达测绘公司、羊群沟乡综合执法局、三波罗村村委会及投诉人宿某换进行现场指证并做实地勘测，测绘结果显示，
大唐和林格尔县新能源有限公司用于填埋电缆的地块实际使用面积为0.23亩（宽5米，长30米左右），不存在实际6亩的情
况，且2022年9月1日该公司在施工前均告知土地权属人宿某元（宿某换父亲）并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宿某元对
该面积不存在争议。

（4）“答复中河道情况反馈不属于县自然资源局管，到底归谁管，也没有具体给出结论，对县自然资源局的调查不认可”
问题，不属实。经县自然资源局、羊群沟乡综合执法局、县水务局现场调查，举报人所述村西侧沟道不在浑河支流（马场河）
支沟（三岔沟）的河道管理范围内，且距河道65米，属于自然沟道；该自然沟道为多年来山上雪水消融流下形成，紧邻三波罗
村农耕路，为确保农耕路不被雪水破坏，大唐和林格尔新能源项目施工方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对该段区域
实施了护坡工程，是政府倡导的利民工程。

2024年5月1日，经和林格尔县住建局、工信局、林草局、市生态环境局和林格尔分局现场核实，情况如下：
举报所称的高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环保沥青拌合站为内蒙古中科绿鑫有限公司粉煤灰综合利用建设项目，该项目位

于和林格尔县盛乐镇段家园村，占地面积为41333.33平方米，项目建设规模为年综合利用粉煤灰18.4万吨，年产混凝土砌
块40万立方米，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2023年6月试运行。具体内容为全封闭料仓11000平方米、生产车间4000平方米、
综合办公用房1000平方米。该公司粉煤灰综合利用建设项目先后取得和林格尔县工业和信息化局《项目备案告知书》（项
目代码：2103-150123-07-01-418155）、和林格尔县自然资源局《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150123202100060号）《关于
内蒙古中科绿鑫有限公司粉煤灰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的选址意见》（和自然资字〔2022〕239号）、《不动产权证书》（编号15003027735，蒙【2021】和林格尔县不动产权第0012929号）内蒙古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准予内蒙古中科绿鑫有限公
司粉煤灰综合利用建设项目征收使用草原的行政许可决定》（内林草草建改许准〔2022〕736号）、呼和浩特市生态环境局《关
于内蒙古中科绿鑫有限公司粉煤灰综合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呼环政批字〔2022〕127号）等相关批复。

（1）“高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环保沥青拌合站，建设在西北方向林地内”问题，部分属实。内蒙古中科绿鑫有限公司为
内蒙古高建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建设项目为粉煤灰综合利用建设项目，比对2017年林保数据，该地块涉及林地21.71亩（已审批6.64亩，其中在建设用地审批内0.41亩、草地审批内6.23亩）、非林地46.66亩；比对国土“二调”数据，涉及林
地23.11亩、天然牧草地26.81亩（已审批草地25.63亩）采矿用地18.69亩（已审批建设用地18.69亩），存在违法占用林地和
草地行为。此项内容部分属实。

（2）“批的是固废手续，但是现在是沥青拌合站，批建不符”问题，不属实。该项目批复为建设项目为粉煤灰综合利用建
设项目，经现场核查，已完成建成全封闭料仓11000平方米、生产车间4000平方米、综合办公用房1000平方米及附属工程建
设，符合项目备案建设内容，未建设沥青拌合站。

（3）“工作过程中有粉尘，化学气体，污染环境”问题，部分属实。经现场检查，该项目生产过程中主要大气污染物为粉
尘、食堂油烟废气，无其他化学气体。砂石原料储存、装卸、破碎等工序均进行封闭并设置喷淋抑尘设施，粉煤灰筒仓和水
泥筒仓配置除尘设备，搅拌楼进行全封闭，搅拌工序产生的粉尘收集并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符合规定的排气筒排放，食
堂油烟废气经油烟净化设备处理后排放，厂区内存在车辆拉运原料及产品时扬尘，部分原料未苫盖的情况。

2024年5月1日，回民区政府组织回民区城管局、新华西路办事处进行现场核查，情况如下：
（1）投诉人反映“小区北侧有一座车库大院，院内长期堆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常年无人清理”问题，部分属实。投诉

人描述区域位于新华桥北街四合兴东区北侧，院内部分空地为外滩一号二期土地，等待后续开发利用，部分空地用于附近
居民停车。经现场核查，此前该处曾存在堆积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情况，2024年3月新华西路办事处已组织彻底清理。现
车库大院院内无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土地已全部使用绿网苫盖。

（2）投诉人反映“呼铁三小院内正在进行地下建设项目，施工现场尘土飞扬，管理混乱，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问题，
部分属实。投诉人反映区域位于新华桥北街四合兴东区南侧，呼铁三小院内。地下建设项目为人防工程，项目于2022月8
开工，2023年9月主体结构已验收，包含车库、车位、活动室等项目内容。地上建设项目为操场恢复工程，内蒙古自治区代建
中心正对该工程进行招标准备，招标工作结束后中标单位进场施工。经现场核实，近期无施工单位作业，裸露土地已用绿
网苫盖。

2024年4月30日，回民区政府组织中山西路办事处城管执法中队进行核查，情况如下：
投诉人反映“呼和浩特市锡林路海亮广场东侧停车场挨着居民楼开了夜市，堵车堵得大晚上噪声严重，地面到处是垃

圾、油乎乎的”问题，部分属实。
经核查，呼和浩特市锡林路海亮广场东侧并没有夜市，但存在流动食品摊贩占道经营的情况，由于流动食品摊贩占道

经营和违规停放的车辆导致道路拥堵从而产生汽车鸣笛噪音。2024年4月20日以来，回民区中山西路办事处城管执法中
队联合交警先后三次对该路段进行联合整治，将流动食品摊贩全部清理，并派专人值守，防止出现反弹。但依然有个别流
动食品摊贩钻空子在此处经营，导致地面存在油污、垃圾的现象。

2024年4月30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金河镇政府、市自然资源局赛罕区分局、市生态环境局赛罕区分局进行现场核
查并调阅资料。

投诉反映的新营子村4处砂石料厂，均处于整改过程中，目前均已关停，堆放的砂石料已用绿网覆盖。4月25日，收到
投诉举报案件（D2HH20244240493）后，金河镇综合执法局根据现场检查情况，于当日对该4处砂石料厂作出如下处理：一是
责令环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现场关停，一个月内办理砂石分筛、砂石水洗、开槽砂土、胶黏土利用等合法手续，逾期未办理
自行清除院内所有设备、砂石等物品；同时责令该公司在此期间对厂区道路和料棚进行洒水、苫盖等抑尘措施。计划所有
工作将于2024年5月21日前完成；二是责令另外三处砂石料厂现场关停，尽快办理相关营业执照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拆迁许可证》，并将砂堆全部用绿网覆盖。所有工作限期一个月，于2024年5月24日前完成，如期满未完成整改，则立即依
法取缔。同时加大道路洒水频次，抑制扬尘产生，避免对附近村庄造成影响。

2024年5月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呼伦南路区域服务中心、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人居环境发展促进中心）进行现
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经现场核查，大和百汇之星小区位于赛罕区双台什街，共有居民楼两栋，4个单元，300套房，现已入住132户；写字楼1
栋，共有商户115户，1、2号楼中间设有6个垃圾桶，由内蒙古顺和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清运。2024年4月28日，因物业公司负
责清运生活垃圾的工作人员辞职，物业公司没有及时招聘到垃圾清运人员，导致小区生活垃圾积存约7至8立方米。现场
存在生活垃圾堆存发酵的异味。

2024年5月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金河镇政府、市林业和草原局赛罕分局、市自然资源局赛罕分局进行现场核查，
情况如下：

经核查，2014年，按照赛罕区委、区政府安排部署，对S102省道两侧进行绿化，市林草局赛罕分局（原区林业局）负责实
施，流转村集体及部分村民二轮承包地作为绿化用地，共210亩（已确权颁证），流转期限至2023年12月30日到期，种植了
云杉和丁香。根据国土“三调”数据，现210亩土地为其他林地。到期后，村民要求退还耕地复耕。

依据《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为基础明确林地管理边界规范林地管理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53号）：“三调”为林地，不属于上述情形而属于在农民依法承包经营的耕地上种树的，经地方各级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与林草主管部门共同确认到图斑后，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行为的通知》（国办发明电

〔2020〕24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见》（国办发〔2020〕44号）和《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严格耕地用途管制有关问题的通知》（自然资发〔2021〕166号）文件精神，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
下，逐步恢复为耕地，林草主管部门无需办理林地审核审批、采伐等手续，不纳入林业监督执法。举报人所述“有人把松树
全部挖掉”实为村委会尊重村民意愿恢复耕地，对绿化带用地上的树木进行移植的行为。

2024年5月1日，赛罕区委、区政府组织中专路街道、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公安局赛罕区分局进行现场核实，具体
情况如下：

（1）“呼和浩特市赛罕区乌兰察布东街乐汤汇下面堆放有很多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已经好多年了”问题，属实。经核
查，举报人所述的位置为乐汤汇门前的停车场西北角堆放的破损地砖约5立方米；乐汤汇后院存放有丁香花臻品酒店的废
弃设备约10立方米，乐汤汇和丁香花臻品酒店两家商户的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约10立方米。

（2）“黑兰布塔巷有个巴勒介酒吧，晚上唱歌噪声较大，扰民严重”问题，属实。巴勒介酒吧位于黑兰不塔巷中段西侧两
层的商铺门脸房，距居民楼30米。经现场调查，夜间营业时，产生的噪声对周围居民有一定影响。

2024年5月1日，台阁牧镇、旗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情况如下:
经现场核查，举报地点位于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台阁牧镇台阁牧村半点利超市房后，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村庄建

设用地），原为村内水坑，后填平。现场堆放建筑垃圾100余立方米，有立式垃圾桶4个，现场未发现生活垃圾积存，无明显
异味，不存在居民出行受阻情况。

经调查，因村民陈某某与吴某某对该地权属存在争议，2020年陈某某在该处堆放石料，后该村村民将建筑垃圾倾倒至
此，造成建筑垃圾堆积。2022年，台阁牧村委会清理该处建筑垃圾时，因土地权属存在争议，争议双方不同意清运，故至今
未进行清理；因该处无建筑物，周边村民将生活垃圾投放至此。2022年台阁牧村委会在此设置立式垃圾桶作为生活垃圾投
放点，产生的生活垃圾每日清运。

2024年5月1日，土默特左旗毕克齐镇、旗自然资源局、林草局前往现场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举报地点位于毕克齐镇上十里坡村新110国道北侧，经调查现场原存在2处砂坑，均为历史遗留废弃砂坑。
经调查，1处砂坑面积15亩，深7.9米，地类为其他草地，2021年通过利用渣土填埋，覆1米种植土进行人工种植林地的

方式完成治理；另1处砂坑面积59亩，深7.5米，地类为其他草地，2021年通过自然恢复、平整边坡的方式完成治理，现坑已
填平修建新110国道。经现场核查及调阅资料未发现近期偷挖砂石料痕迹。

2024年5月1日，市生态环境局土默特左旗分局、毕克齐镇政府、旗农牧局、旗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具体
情况如下:

经调查，举报人投诉位置位于大里堡村西北，上十里坡村正南。该处实为“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第
二热电分公司”的金山热电厂2×66万千瓦扩建工程千式贮灰场，用于填埋金山电厂的粉煤灰、炉渣、脱硫石膏，占地面积为286.76亩（“三调”为建设用地）。

通过比对国土调查云，该地块占地面积286.76亩。“二调”土地利用现状占地地类为：一般耕地123.37亩、其他草地96.32
亩、天然牧草地64.22亩、旱地2.85亩。2021年该地块报批为国有建设用地（土默特左旗2021年第三十二批次地块一），同年11月由土默特左旗政府组织征收，其中征用毕克齐镇大里堡村集体土地11.9842万平方米，征用毕克齐镇上十里坡村集体
土地7.1333万平方米。2022年8月出让给内蒙古能源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第二热电分公司，用于建设金山热电厂2×66万千瓦扩建工程千式贮灰场项目，2023年8月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符合土地使用规范要求。该贮灰场相关手续
齐全，2023年3月4日投入运行。不存在责任田被严重破坏的问题。

2024年5月1日，土默特左旗善岱镇、市生态环境局土默特左旗分局、旗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情况如下:
经现场调查，投诉人反映的两个砂场，一处位于善岱镇沙梁村北，026县道东侧旧信用社院内，占地约 22.65亩，无手

续。经查询“三调”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该处占地地类为工业用地。该砂场从2023年11月至今未生产，现有洗砂设备1套，
已废弃，院内堆放砂土约2000立方米，未采取苫盖措施。

另一处位于善岱镇沙梁村北，优然牧场西北方向，占地面积约8.07亩，无手续。经查询“三调”土地利用现状数据，该处
占地地类为工业用地，现场核查时该砂场设备及看护房已拆除，砂土已清运，现场无洗砂设备及砂堆存放。

处理和整改情况

（1）2024年5月1日，盛乐镇政府、盛乐镇执法局工
作人员会同村支书对赵某某倾倒建筑垃圾行为进行批评
教育，并责令其立即对垃圾进行集中清理。5月2日下午
垃圾已清理完毕，现场无堆放垃圾。（2）盛乐镇将进一步
加大对偷倒建筑垃圾行为的巡查管控力度，重点加强乱
倾倒高发区蹲点执勤检查，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查处，强
化对辖区地块监管，及时对区域垃圾进行清理清运。同
时积极倡导广大群众积极举报偷倒、乱倒建筑垃圾的违
法行为，切实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和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羊群沟乡政府将会同县自然资源局加强对大唐和
林格尔风力发电项目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及时恢复
施工占用土地原状，确保在临时用地规定复垦期限内
复垦。

1.针对内蒙古中科绿鑫建设有限公司违法占用林
地行为，县林草局移交县公安机关依法处置。2.针对内
蒙古中科绿鑫建设有限公司涉嫌破坏草地（1.18亩）违
法行为，由县林草局依法进行查处。3.已委托内蒙古创
实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厂界颗粒物等因子开展检测，
同时要求该搅拌站及时将原料入库，厂区内洒水抑尘，
加强拉运车辆管理，纳入环保日常管理。

（1）回民区城管局、新华西路办事处将做好日常建
筑工地巡查，督促施工企业落实“六个百分百”要求，确
保施工时无尘土飞扬现象，裸露土地全部使用绿网苫
盖，做好居民沟通解释工作。（2）新华西路办事处、回民
区环卫中心做好北侧车库大院环境卫生清理整治，加
强日常巡查力度，对存在的生活、建筑垃圾及时予以清
理，积极响应群众诉求，有效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1）回民区中山西路办事处城管中队于 2024年 4
月30日、5月1日连续两天派执法人员对此路段进行巡
查，没有发现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情况，流动摊贩已经不
在此处经营。（2）环卫部门对此处路面彻底清扫、清洗，
路面恢复干净整洁。（3）中山西路办事处城管中队持续
加大对此路段巡查力度，发现流动摊贩及时清理。（4）
中山西路办事处联合玉泉区交管大队派人值守并加大
交通疏理力度，保持该路段畅通。

（1）金河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将持续对4处砂石料厂
整改情况进行监督，确保其按要求完成整改。（2）金河
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进一步加大排查整治力度，加强
对无证经营的公司的监管，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其停产。

（1）2024年 5月 1日，内蒙古顺和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重新聘用了生活垃圾清运人员，积存的生活垃圾于5
月 2日已清运到金凤凰生活垃圾二次转运站。（2）赛罕
区呼伦贝尔南路区域服务中心要求顺和物业公司增设
垃圾清运人员，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不再出现垃圾
积存现象。

经四间房村委会研究，并征询村民意愿，在明确政
府不再租赁该区域土地的情况下，村民均愿意恢复耕
地继续耕种。现正由村委会牵头组织对绿化带用地上
的树木进行移植，逐步恢复为耕地。

（1）2024年5月2日，丁香花臻品酒店、乐汤汇和负
责该栋楼的物业公司已将停车场西北角堆放的破损地
砖和后院存放的丁香花臻品酒店的废弃设备及生活垃
圾清理完毕。赛罕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责令该物业
公司加强日常管理，做到生活垃圾即产即清。（2）市公
安局赛罕区分局责令酒吧降低音量，加装隔音设施。
巴勒介酒吧商户承诺在现有的音响音量基础上，再下
调30%音量并限制有真人现场演唱等表演。（3）2024年5月2日晚，由中专路街道办事处聘请第三方机构对该
酒吧噪声再进行检测，预计5月7日出具检测报告。

（1）2024年 5月 1日，台阁牧镇已将该处积存的建
筑垃圾清运至呼和浩特市强鑫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有限
公司，现已清理完毕。（2）台阁牧镇执法局加强监管，杜
绝倾倒建筑垃圾的行为。（3）台阁牧村加大生活垃圾清
运频次，确保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毕克齐镇政府、旗自然资源局将继续加大执法力
度，严厉打击非法私挖盗采问题。

（1）市生态环境局土默特左旗分局，对内蒙古能源
发电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金山第二热电分公司贮灰场加
强监管，规范台账，污染防治设施正常运行。（2）土默特
左旗自然资源局、毕克齐镇政府，加大土地使用的监管
力度，严格土地审批。

（1）善岱镇对优然牧场西北方的砂场进行盯防，不
定期开展动态巡查，确保不出现死灰复燃情况。（2）善
岱镇综合行政执法局已对旧信用社院内砂场采取两断
三清措施，依法取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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